
家庭装修讲究风格， 注重
整体搭配协调美观， 若家里装
修是中式古典风格， 大部分家
具也都是中式家具， 如果突然
进来一件欧式家具， 会显得很
不协调， 所以在选购家具时，
不仅要看单件家具效果， 还要
考虑与家装风格的搭配。 最近
孙大爷就因为没有考虑整体效
果， 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日前， 孙大爷在延庆恒生
市场某家具店购买了一款白色
欧式组合鞋柜 ， 鞋柜款式新
颖 ， 色彩靓丽 ， 价钱不贵 ，
老人很喜欢 。 可是鞋柜买回
后 ， 由于款式 、 颜色与自己
的家装风格不搭 ， 放在哪里
都别扭 ， 于是孙大爷找到商
家进行协商 ， 希望商家给予
退 货 ， 商家不予 。 故来到延
庆工商分局香水园工商所寻求
帮助。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

联系商家， 商家表示该组合鞋
柜在销售时为处理商品， 根本
就没赚孙大爷钱， 并且原来的
展位已经放了别的展品， 退回
后没地方放。 经过工作人员耐
心调解， 且考虑到孙大爷年事
已高， 经不起折腾， 商家最终
表示同意退货， 但需支付50元
的运费。 孙大爷对调解结果表
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
大消费者， 购买家具时， 应该
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 选择正规的家具
店。 消费者选购家具时， 应首
选证照齐全 ， 信誉良好 的 家
具店 。 在这种家具店购买的
商品相对正规 ， 而且品质有
保障 ， 可以享受到保养和维
修服务。

第二， 切莫贪图便宜。 市
场上出售的家具因其风格材质
不同， 价格也不同。 消费者选

购家具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双
眼， 认准质量再进行购买， 切
莫贪图便宜。

第三， 留存相关票据。 消
费者在确定好想买的家具后，
应该留存好付款的凭证及相关
票据。 由于家具的价钱比一般
商品稍高， 消费者一定要和销
售人员咨询好如何保养及如何
退换货等情况。

消费者在选购家具后， 如
果出现消费纠纷， 可以到附近
的工商部门进行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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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承包作为一种重要经营模
式， 因其具有管理效率高、 节约
成本等优势被广泛采用。 王明光
所 在 的 家 具 公 司 就 是 看 中 了
这 一 点 ， 才将喷油车间承包给
他的。 为此， 双方还签订过两份
承包合同。

承包后， 王明光一个人可以
干原来5个人的活。 只有工作量
太大实在干不过来时， 他才临时
找一些人帮工。 因此， 该公司节
省了不少人工及原料成本 。 可
是，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 公司
业务出现大滑坡并严重拖欠员工
工资。

去年5月， 王明光以拖欠工
资为由提出辞职， 公司却以双方
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
偿。 仲裁委和一审法院也以双方
系承包关系为由， 驳回其诉讼请
求 。 近 日 ， 二 审 法 院 在 认 真
辨 别 相关事实基础上确认双方
系劳动关系， 改判该公司向王明
光支付5525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金。

踏实肯干又能管理
公司让其承包车间

王明光是湖北省蕲春县人 。
1979年 10月出生的他虽没上大
学， 但做得一手好木工， 对油漆
工艺也颇有研究。 2008年3月18
日， 他应聘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这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我入职后一直从事木工工
作 ， 这是公司的主要工作 。 当
时， 公司收取我500元押金， 说
是为了公司及员工人 身 财 产 的
安 全 ， 需 要 向 公 司 缴 纳 这 一
笔 钱 。 这 些 钱 至 今 没 有 退 给
我 。 ” 王明光说 ， 与他一起工
作 的 几 个 同 事 ， 没 干 多 长 时
间都走了。

由于王明光干活不偷懒， 有
时还能提一些合理化建议， 使木
材一次加工成功率提高很多 ，
2010年3月21日， 公司与其签订
了期限为2010年3月21日至2013
年3月21日的劳动合同， 并将其
调整到喷油车间担任喷油工。 工
作一段时间后， 公司提拔他担任
喷油工班长。

“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是 应 该 的 ， 也 是 法 律 强 制 性
规 定 必 须 这 样 做 的 ， 但 在 我
们 这 里 好 像 是 一 种 奖 励 ， 谁
干 得好才给谁签 ！” 王明光说 ，
“不管怎样， 公司能留下我， 我
也有了工作， 能挣钱、 有口饭吃
比啥都强。”

2015年1月29日 ， 公司与王
明光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4月1日
至2016年3月31日的 《油房承包
合同 》。 合同约 定 ： 王 明 光 组
织 油 房 所 需 要 的 熟 练 工 人 ，
按 照 公 司 要 求 完 成 油 房 工 作
任 务 。 公 司 按 时 支 付 王 明 光
每月承包费 1万元 。 同时 ， 还
约 定 春 节 工 厂 放 假 期 间 按 天
计算承包费。

王明光说， 2015年3月以前，
油漆车间有5个工人， 其业务是
按照公司的要求为所有产品涂漆
修饰。 其承包后， 更多的是他一
个人干活， 只有活多时再请人一
起干。

因为欠薪提出辞职
公司拒付经济补偿

“承包与不承包确实不一样。
承包车间后， 我觉得压力很大。
为减轻我的压力， 我妻子也来到
公司跟我一起干活。” 王明光说，
这样干下来虽然辛苦， 个人收入
也确实增加一大块。

2016年4月15日 ， 公司与王
明光再次签订承包合同， 期限为
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承包方式仍是用不用工、 用多少
工人由王明光自己决定。 不过，
这个合同将承包费计费方式变更
为： 每月保底费5000元， 外加按
完成喷油面积计算的计件费用。

而这时， 公司经营业绩一路
下滑， 从2015年12月开始就开不
出工资了。 为此， 公司有50多人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起诉， 要求
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 由公司
支付经济补偿金。

由于连续两个月领不到承包
费，2016年5月31日， 王明光也向
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和其他工人一样提起了仲裁。

王明光的仲裁请求事项包
括 ： 要求公司退还押金500元 。
按照其离职前月均工资8128元计
算， 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为6.909万元 。 此
外， 还有被公司拖欠的2016年4
月工资5420元、 5月工资5000元。
而公司完全拒绝了这些请求。

2016年10月31日， 仲裁委经
审理认为， 依有据可查的事实，
王明光与公司系承包关系。 由于
其未能举证证明公司收取押金的
事实， 故驳回其各项请求。

是否属于承包关系
两级法院认识不一

王明光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王明光入职
该公司后先后担任木工和喷油
工，公司2016年1月、2月工资表载
有他的情况，3月、4月没有。 2016
年6月12日，公司出具欠条，上写
“今欠王明光3月、4月喷油承包工
资1.542万元。 ”双方认可公司已
支付欠条中的1万元，且公司同意
支付欠条中余下的承包费 5420
元， 并表示如根据承包合同约定
公司应当向王明光支付5月份的
保底承包费。另外，王明光出示的
储蓄对账单记载， 其承包油漆车
间前的月最高收入为5082元。

根据公司与王明光所签 《油
房承包合同》 及其履行情况， 法
院认为， 公司与王明光于2015年
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为
承包关系。 因此， 王明光基于劳
动关系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缺乏依据。

根据王明光提交的欠条， 以
及双方2016年签订的 《油房承包
合同》 的约定， 公司应向王明光
支付2016年4月承包费5420元及5
月份保底费5000元， 公司也同意
支付， 故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判
决驳回王明光其他诉讼请求。

收到判决书后， 王明光和公
司均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 二审

期间， 公司自愿申请撤回上诉。
由于王明光坚持上诉， 故二审法
院决定继续审理。

根据公司出具的欠条、 双方
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双方均认可
的曾经支付王明光1万元的事实
可以认定， 公司仍欠王明光工资
1.042万元尚未支付 ， 故二审法
院认为公司应当补足该款项。

二审法院同时认为， 本案的
另一争议焦点是双方自2015年4
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签订承包
合同期间， 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对此， 公司主张双方在上述
期间已经变更为承包关系。 王明
光不予认可公司的说法， 并主张
双方仅仅是签订了内部承包合
同， 其与公司之间依然存在劳动
关系。 虽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但是， 用人单位亦有根据自
身状况， 确定其经营管理与业务
开展的具体形式。

二审法院注意到， 王明光与
公司签订的 《油房承包合同》 约
定， 王明光进行油房工作时所用
的原材料由公司提供， 王明光需
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任
务， 需要服从公司管理人员的统
一指挥、 调配和检查， 并遵守公
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合同条
款还特别规定， 王明光应当随叫
随到， 如果不到的话， 公司有权
对其进行处罚。 如果无事， 王明
光还需要服从公司的其他安排。
这些条款表明， 王明光与公司之
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与服从、 管理
和被管理的从属关系， 二者的关
系明显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
签订的承包合同关系。

此外， 双方在第一份 《油房
承包合同》 中约定， 公司需每月
支付王明光承包费1万元， 包括
补伙食、 补工龄、 尘补、 房补等
福利。 在第二份承包合同中， 公
司又约定王明光每月保底费为

5000元另加计件费， 标准按每完
成喷油面积300平方英尺22元计
费。 这些约定属于王明光的具体
劳动报酬的计算标准与计算方
法， 尤其是第一份承包合同中涉
及的伙食、 房补、 工龄等均为劳
动合同中加以约定的事项。

由此，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
签订的承包合同虽然记载的是承
包， 但具有实质上的劳动合同的
性质。 对公司依据上述承包合同
主张双方属于承包关系的主张，
法院不予采信。

因公司与王明光均具备法律
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资
格， 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
王明光， 同时王明光接受公司的
劳动管理， 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 并且该项劳动属于公
司业务的组成部分， 所以， 二审
法院认定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期间
依然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对
此未予认定并驳回王明光有关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请求有所
不当， 应予纠正。

关于王明光离职前12个月的
平均工资标准， 二审法院根据双
方均认可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该
公司应根据法律规定， 向王明光
支 付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55250元。 由于王明光未能举证
证明公司收取押金的事实， 法院
对此不予支持 。 案件受理费 10
元， 由公司负担。

律师说法
企业内部承包不能阻断

劳动关系

综合分析王明光的诉讼经
历， 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陈星说， 其仲
裁、 一审败诉是由于承包合同的
表象掩盖了事实， 案情之所以能

够反转， 是因为王明光在坚持要
求支付经济补偿的同时， 将时间
段前移至签订承包合同前。 这一
改变， 让二审法院马上意识到了
一审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问题。

接下来， 案件的重点是确认
承包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而
要刺穿 “承包 ” 这个 “面纱 ”，
必须有扎扎实实的法理依据。

陈律师说， 关于企业内部承
包合同的性质， 相关部门早有规
定。 原劳动部劳险字 〔1992〕 27
号 《关于企业内部个人承包中保
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指出： “企
业与职工个人签订承包合同， 是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并未改变
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 也未改
变承包者的职工身份， 因此企业
应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保障职工的
社会保障权益。”

此外，原劳动部劳办发[1993]
224号《关于履行企业内部承包责
任合同的争议是否受理的复函》
指出：“企业实行内部责任制后与
职工签订的承包合同与劳动合同
有很大差别， 一般不属于劳动合
同， 因此在工作中应防止用承包
合同代替劳动合同的倾向。但是，
如果承包合同中包含有工资福利
等应在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劳动权
利义务方面的内容， 则该合同带
有劳动合同的某些属性。 职工与
企业因执行承包合同中有关劳动
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发生的争
议，属于劳动争议。当地仲裁委员
会可根据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
例》规定的受案范围予以受理。”

陈律师说， 从以上复函可以
看出， 原劳动部确认企业内部承
包合同与劳动合同存在很大的差
别， 职工与企业因执行承包合同
中有关劳动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
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 用一
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企业内部承
包合同不能阻断劳动关系。

家具公司投机失败倒赔员工 万

购买家具反悔 工商调解退货

内部搞承包想泯灭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细辨真伪还原事实真相

延庆工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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